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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 

 红山镇位于仁化县城北部，距离县城约 53 公里。因红

山镇地势地貌的独特性，使红山形成了高坪水库这样的大型

水库，又因红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库上游未建工厂，污染小，

高坪水库成为了县城食水源头，并加以保护。为了加强对红

山县城食水源头保护力度，2011 年红山镇县饮用水源保护

办公室设立，办公室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高坪水库库区及

周边的环境保护，通过建立红山镇卫生保洁机制、镇区环境

整治、高坪水库周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工作，确保水库水

质达到饮用水标准。红山镇县城食水源头保护工作得到了仁

化县人民政府的肯定与支持，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食水源

头保护，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根据仁财预〔2018〕4号文：根据仁化县的要求，饮用

水源头资金的使用须由红山镇人民政府先拟定项目实施内

容，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拨付和仁府办处 2018-642 号

《关于 2018 年度红山镇县城饮用水源头保护资金 85 万元使

用计划的请示》，经县同意批准实施，项目的内容有：一、

排污，排水沟渠建设；二：镇区老排水、排污沟渠清淤、维

修；三：镇区公共场所环境整治铺设水泥硬底路面，投入资

金 18320 元；四、布设部分收集管道；五、高坪水库库面清



 

 

理和各高坪水库流域河道垃圾临时清理；六、宣传工作；七、

各村组污水收处设施维护、维修；八、新建水源流域村庄污

水收处池。 

（三）简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并对照佐证材料逐一

分析。 

   红山镇食水源头保护环境保护项目工程自评等级为优

秀，分数为 100 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设立符合有关规定，资金投向和结构相对合

理，符合公共财政扶持方向及资金设立目标。红山镇在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本着保护仁化县域饮用水源的目的进

行资金申报，严格依照资金使用方面的相关规定进行项目建

设、报账、审批、验收，达到了最佳的效果，确保高坪水库

（仁化县城区食水源头）水质保持饮用水标准不变。 

（2）各资金项目严格按照计划开展，没有超预期的情

况出现。表现为人员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到人，每个项目按

照预算进行施工、报账，未出现超预算的项目；项目资金合

理分配，达到了预期的使用效果；严格执行预算，没有超标

准支出，无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使用绩效。红山镇县城食水源头保护资金

使用绩效表现在： 



 

 

1、对镇区新建排水、排污沟渠，保证排水排污管网正

常排污，防止污水渗漏，保护水源； 

2、对镇区排水、排污沟清淤，保证排污系统正常运作，

也为了保护红山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对镇区公共场所环境整治铺设水泥硬底路面工程，

维持水库上游河道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4、对高坪水库库面垃圾打捞及清理，防止库面垃圾对

水库产生二次污染，经过打捞，使水库库面清洁、美观； 

5、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维护，在源头上阻止污水流入

水库上游河道，污染水源； 

6、宣传费用支出，通过宣传，使红山群众认识到保护

环境的重要性，从思想上爱护高坪水库及周边环境，爱护水

库上游河道； 

（二）存在问题。针对短板指标分析项目资金使用存在

的问题和原因。 

1、宣传力度还不够，因部分群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还存在乱丢垃圾的现象，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2、库面垃圾打捞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不彻底，易复发。

原因为水库上游河道周边居民还存在有倾倒生活垃圾至河

道，致使垃圾直接排入库区。 

三、改进意见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加大宣传力度，包括：在水库及上游河道周边

设置宣传牌、宣传横幅外，还以建立红山镇县城食水源头保

护机制，明确水库周边居民保护责任，通过广播、宣传册子，

学校宣传教育，建立水库环境长效保护机制，使群众自觉保

护食水源头。 

（二）、水库库面范围广，垃圾分散，打捞难度较大，

应在水库上游河道设置垃圾收集闸，拦截河道垃圾，安排人

员定期清理垃圾，以免垃圾流入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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